
贵阳学院监控设备采购（二次）的更正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采购项目编号(财政) ：BLJT072025003-1

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 ：贵阳学院监控设备采购（二次）

项目序列号 ：P52000020250007H7

首次公告日期 ：2025-07-23 16:10:02

二、更正信息

更正事项 ： 采购公告

更正内容 ：

序

号
更正前内容

更

正

后

内

容

1

评审标准中“政策性加分：节能环保加分：属于“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产品清

单”（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公示）范围内的产品，投标人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

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，在采购评审工作过程中给予加分，对投

标产品属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或“环保产品清单”有效期内中的产品（强制采购产品除外

），即在总得分基础上，每一项加0.3分；如投标产品同时属于“节能产品清单”和“环保产

品清单”两个清单中产品的，每一项加0.5分，最高不得超过2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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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评审标准中“少数民族加分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68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第658号令）、贵州省财政厅文

件（黔财采【2017】6号）的规定，对原产地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

份的投标主产品（不含附带产品），采用综合评分法或性价比法评审的，在总得分基础上加

3分。注：①本项加分仅适用于货物采购项目。②少数民族自治区：内蒙古自治区、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；③享受少数民族自治待遇的省

份：青海省、云南省、贵州省。④投标主产品按照不得低于本采购项目预算金额50%进行确定

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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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日期 ： 2025-07-28 16:30:44

三、其他补充事宜

其余事项不变，投标人须随时关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贵州省）、贵州省政府采购云平台

上关于本项目发布的信息（澄清、答疑、补疑等），并及时下载最新的相关文件或资料，以澄清或

更正后相关文件或资料为准，若因未及时关注或响应的各种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

四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.采购人信息

名 称: 贵阳学院

地 址: 贵阳市南明区见龙洞路103号

联 系 方 式: 0851-85509366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: 佰利建设管理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地 址: 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6号（大唐·东原财富广场3号栋23楼）

联 系 方 式: 0851-86644696

3.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: 谢普敏、安朝丽、冯新新

电 话: 0851-86644696


